
江西服装学院声像档案管理办法

声像档案是高等学校档案的组成部分，能真实地记录学校的历史

面貌，生动、形象地再现学校各项工作的成果。

为建立、健全我校声像档案，提高声像档案工作的质量和管理水

平，充分开发利用声像档案信息资源，更有效地为学校各项工作服务，

根据教育部、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

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新闻单位宣传报道档案管理暂行

办法》和《照片档案管理规范》等法规与标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高校声像档案是指学校各单位或个人在教学、科研、管

理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照片、录像带、录音带、唱片、

光盘、磁盘、缩微胶片、幻灯片等载体形式的档案资料。凡是能反映

学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历史发展的、具有保存价值的、以声音画面等方

式记录的各种专门载体及与之相配套的文字材料，均属声像档案。声

像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条 声像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系

统与安全，便于开放利用。

第三条 声像档案工作应列入学校的发展计划，在经费、库房、设

备和人员配备等工作条件上予以保证。

第四条 声像档案工作必须纳入学校党政、教学、科研、外事等

有关部门的管理制度中，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实行拍摄、制作和建



档的同步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把声像档案据为己有。

第五条 声像档案的形成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做好声像档案的

整理与归档工作。

第六条 学校档案馆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计算机和多媒体等新

技术，开展声像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工作。

第七条 凡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声像材料不得擅自销毁。

第二章 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

第八条 凡是反映学校重要活动和历史发展、对学校和社会具有

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的声像材料均应归档。具体范围见附件。

第九条 归档的重点是本校各项重大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声像载体

材料，尤其是声像载体材料的原件。其中包括：

（一）中央、省、市的领导，军队、企业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来我

校视察、调研和指导工作的声像资料。

（二）学校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学术讲座，以

及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的照片、录像、录音等声像资料。

（三）各学院、机关、直属单位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需要向档

案馆移交的声像资料。

（四）学校不同历史时期的校园风光和基建活动的声像资料。

第十条 声像载体材料按类型分为照片、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幻

灯片、磁盘、影视片、缩微胶片、光盘等。

第十一条 外事活动类声像资料。具体包括：各种国外代表团来

访、外籍人员来校活动，授予外国专家、学者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称



号，以及参观、交流、讲学、演出等的照片、录像、录音等资料。

第十二条 应届毕业生合影、证件照和校友返校活动照片。

第十三条 不归档的声像文件材料

（一）不能反映本校工作、活动的声像材料；

（二）音响、画面严重失真、内容残缺无使用价值的声像材料；

（三）重份声像材料（不包括按规定必须保留的复制件）。

第三章 声像档案的归档要求

第十四条 质量要求

（一）凡是归档的声像材料，必须符合图像清晰、声音清楚、配

有文字说明等要求。文字说明主要应包括声像材料的内容简介即反映

的人物、事件，以及拍摄时间和地点，制作单位及人员等。

（二）归档的声像材料应符合主题突出，题材生动、完整、准确、

系统、配套，保持声像载体与其他载体之间自然联系等要求。

（三）归档的声像材料必须是原版、原件。为方便利用与保护档

案原件，可另归一套复制件。

第十五条 立卷分工

（一）各部门、各学院（部）应把声像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

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岗位职责，明确专人负责，按规定向档案馆归档。

（二）综合管理材料，由学校宣传部、有线电视台、学校办公室

等部门负责整理归档。

（三）制作项目的文件材料和声像制品，由制作项目单位或个人

负责整理归档。



（四）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制作的，由主办单位负责整理归档。

（五）外单位制作的反映本校活动的声像载体材料，由宣传部和

档案馆负责收集和整理归档。

第十六条 归档时间：各单位、各部门凡属归档范围内的声像载

体材料一般应在完成制作后三个月内归档。数字声像档案可通过档案

管理网络系统实时上传到档案馆声像档案数据库。

第十七条 归档手续：声像档案形成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向档案馆

办理移交手续，填写移交目录，一式二份，写明声像材料的名称、数

量、移交时间和交接人员，双方签名后各执一份备查。

第四章 声像档案的管理

第十八条 分类编号

（一）根据声像档案不同的载体，按声像档案二级类目（载体）

代号简表分类，确定档号。

（二）声像档案号=年度号+声像档案分类号+案卷号。

模式如下：

第十九条 编目

（一）档案部门对接收进馆的声像档案在装具指定位置或脊背上

填写档号，也可另行在底边 20 毫米处贴上注有档号的标签。

（二）按不同载体档号先后顺序，编制声像档案案卷级和文件级

目录，并注明相应的参见号，用于手工和计算机检索。

第二十条 保管

（一）不同类型载体的档案按各自档号顺序分别排架。



（二）照片档案库房的温湿度应保持在 15-25℃和 55-65％。其

他声像档案库房应做到恒温、恒湿，清洁，温度为 18-24℃，相对湿

度为 35-45％，要有专用的设备和必要的保护措施，要避开 30 奥斯

特以上的磁场。

（三）照片、底片要定期进行检查，有发黄、发霉、变质等现象

时，要及时进行技术处理。

（四）录音、录像带定期检查，一般每隔半年重绕一次，遇有发

生磁带变形，断裂、磁粉脱落等现象时，要及时清洗和技术处理。

（五）未经鉴定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私自对声像档案进行

消磁和涂改。

第五章 声像档案的开发利用

第二十一条 本校各单位、教职工，校外单位或者个人因工作需

要借阅声像档案，应持本单位的证明或者个人证件，方可借阅。声像

档案一般不得借出，如确需借出的，须按照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 为延长声像档案的使用寿命，声像档案的提供利用

一般采用复制件。

第二十三条 档案馆应依托校园网，实现声像档案的网络共享。

第二十四条 档案馆编制声像档案目录、卡片等检索工具，为利

用提供方便服务。借阅和归还声像档案时，按规定进行质量检查、验

收。发现损坏者，应责成修复和赔偿。

第二十五条 在不影响保密的前提下，学校各单位可利用声像档

案举办报告会、展览会，编辑综合性或专题性画册、资料片等，以充



分开发利用现存声像档案资源。


